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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 財 經 版 編 輯  

新 聞 稿  

即 時 發 放  

海 通 國 際 證 券 集 團 宣 佈 供 股 集 資  

 

於 2 0 1 3年 3月 6日 ， 海 通 國 際 證 券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(「 海 通 國 際 」 或 「 集 團 」 ;

交 易 代 號 :  6 6 5 . H K )宣 佈 供 股 集 資 。  

海 通 國 際 將 根 據 於 2 0 1 3年 3月 2 0日 股 東 記 錄 之 每 名 海 通 國 際 合 資 格 股 東 持

有 2 股 海 通 國 際 股 份 暫 定 配 1 股 海 通 國 際 供 股 股 份 。 每 股 認 購 價 為 2 . 5 5港

元 ， 即 於 2 0 1 3年 3月 6日 之 最 後 交 易 價 格 折 讓 3 9 %。 據 此 ， 海 通 國 際 將 發 行

不 多 於 4 7 , 1 5 2萬 股 作 供 股，籌 集 所 得 款 項 總 額 將 不 少 於 1 1 . 6 7億 港 元 但 不 多

於 1 2 . 0 2億 港 元 (扣 除 費 用 前 )。  

 

海 通 國 際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作 為 海 通 國 際 證 券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控 股 股 東，目 前 持

有 海 通 國 際 證 券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6 9 . 9 8 % 己 發 行 股 權 已 向 海 通 國 際 及 包 銷 商

作 出 不 可 撤 回 的 承 諾 ， 同 意 認 購 所 有 根 據 供 股 暫 定 配 發 之 供 股 股 份 。  

 

海 通 國 際 與 海 通 國 際 控 股 有 限 公 司、匯 豐 銀 行 等 訂 立 包 銷 協 議，包 銷 商 同

意 認 購 或 促 使 認 購 者 認 購 所 有 未 被 合 資 格 股 東 接 受 的 供 股 股 份。其 中，海

通 國 際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承 諾 包 銷 於 截 止 日 期 未 認 購 股 份 之 數 目，上 限 為 其 參

與 供 股 及 包 銷 後 合 共 持 股 數 量 不 超 過 經 供 股 股 份 擴 大 之 全 部 己 發 行 股 本

之 7 5 %， 以 遵 守 上 市 規 則 之 公 眾 持 股 量 規 定 。 餘 額 由 滙 豐 銀 行 包 銷 。  

 

海 通 國 際 副 主 席 及 行 政 總 裁 林 涌 博 士 表 示 ：「 是 次 供 股 集 資 之 主 要 目 的 為

籌 集 新 資 金 以 支 持 集 團 發 展 孖 展 及 結 構 性 融 資、固 定 收 益 及 承 購 包 銷 業 務

的 未 來 發 展。集 團 過 去 致 力 完 善 收 益 結 構 拓 展 多 元 化 業 務，由 傳 統 零 售 經

紀 全 力 轉 形 目 標 擠 身 國 際 一 流 投 資 銀 行。由 銷 售 中 介 業 務 逐 漸 邁 向 資 本 中

介 業 務 發 展，所 以 需 要 更 充 裕 的 財 政 資 源。集 團 的 企 業 融 資 業 務 一 直 都 有

穩 定 性 增 長 ， 於 2 0 1 2年 更 有 突 破 性 的 發 展 ， 隨 著 市 場 日 增 的 知 名 度 ， 集 團

正 積 極 拓 展 更 多 大 型 公 開 發 行 項 目，在 承 購 包 銷 業 務 須 涉 及 更 多 資 本。在

發 展 結 構 性 融 資 業 務 方 面，市 場 不 論 對 短 期 過 橋 貸 款 或 長 期 票 據、結 構 性

融 資 仍 然 有 熱 切 的 需 要，跨 境 業 務 的 此 類 需 求 尤 為 明 顯，集 團 對 未 來 業 務

發 展 抱 樂 觀 的 態 度。 因 此 ， 集 團 董 事 會 認 為 ， 現 時 增 加 額 外 資 本 配 合 業 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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長 遠 發 展，有 助 集 團 抓 緊 現 時 中 國 金 融 政 策 逐 步 開 放 的 難 得 機 遇 以 進 一 步

鞏 固 海 通 國 際 的 市 場 地 位 。 」  

 

有 關 以 供 股 形 式 籌 集 資 金 ， 林 涌 博 士 解 釋 ：「 以 發 行 供 股 籌 集 資 金 是 希 望

在 避 免 削 弱 現 有 股 東 權 益 之 下 給 予 現 有 股 東 及 潛 在 投 資 者 一 個 公 平 及 平

等 的 機 會 支 持 海 通 國 際 持 續 發 展 ， 共 享 未 來 的 成 果 。 」  

 

 

–  完  –  

 

如 欲 索 取 進 一 步 資 料 ， 請 瀏 覽 網 址 ： www.htisec.com。 
 

 
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 

 

如 欲 查 詢 詳 情 ， 請 聯 絡 ：   

海 通 國 際 證 券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 

卓 麗 冰 小 姐  

電 話 :  ( 8 5 2 )  2 2 1 3  8 7 7 0  

電 郵 :  karina.lp.cheuk@htisec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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